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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名称 厦门-高企必看！|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，高新技
术产品（服务）如何界定？

公司名称 厦门黔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厦门市集美区软件园三期F区14栋10楼1002-1单元

联系电话  13055438812

产品详情

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是指企业通过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，取得的产品（服务）收入与技术性
收入的总和，国科发火[2016]32号文要求，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
低于60%。

国科发火[2016]32号文要求，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60%。

“近一年”：指企业申报前1个会计年度；2023年申报高企，则需要2022年度的该指标达标。

“总收入”：指收入总额减去不征税收入。

收入总额与不征税收入按照《企业所得税法》及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的规定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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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定义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？

答：根据国科发火[2016]195号第三条第（三）款规定：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是指对其发挥核心支持作
用的技术属于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》规定范围的产品（服务）。

有的地区依企业申请认定高新技术产品，则具有认证证书；

不进行高品认定的地区，评审机构会要求说明产品（服务）的核心技术是什么，核心技术是否在《技术
领域》内。

02



什么是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？证明材料如何提供？

答：国科发火[2016]195号：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是指企业通过研发 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，取得的
产品（服务）收入与技术性收入的总和。对企业取得上述收入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应属于《技术领
域》规定的范围。

实务中：证明材料一般为提供高新技术服务（产品）合同，也可补充提供样品样机图片、第三方检测报
告、外部专家的鉴定说明、产品的查新报告等等。

03

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如何核算？

答：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需要规范核算，在账内单列或者分类统计以 作为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
收入以便作为专项审计的依据。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名称应尽可能与企业日常财务记账名称一致，并
与企业开具发票名称一致。如果开具发票名称是统称，建议附上销售明细单或者产品出库单加以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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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合同中既有高新收入、又有非高新收入的，比例如何确定？如何证明？

答：若经登记，则登记结果中会显示相应的比例，乘以当年度取得的总合同金额即可。若未经登记，则
需要财务部门、技术部门会同商定，将总合同进行拆分，将合同对应的研发投入费用部分与取得合同的
其他成本进行数据比例上的计算，对大合同取得的收入进行类型的划分，评估技术收入占比，以确定合
理比例。上述比例确定较为复杂，有时难以证明，需要企业对配套的
技术资料、研发费用核算全面把关。

05

什么是主要产品（服务）占比？

答：国科发火[2016]195号：主要产品（服务）是指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中，拥有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
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，且收入之和在企业同期高新技术产品（服务）收入中超过50%的产品（服
务）。

注意点：

①占50%是指占高品收入，而不是总收入；

②主要产品首先必须是高品（或服务）；

③主要产品（或服务）必须使用取得本公司知识产权证书的技术；

④取得知识产权证书的技术必须对本产品或服务发生实质性变化，即在技术 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。

注意1：该指标分母与研发费占比指标的分母不同。该指标分母——总收入，不是销售收入。总收入是指
收入总额减去不征税收入。均按照《企业所得税法》及其《实施条例》的规定计算。

注意2：不征税收入的规定：

A、财政拨款



B、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

C、财税[2011]70号文规定的收入

注意3：如开始享受高企优惠，则该指标不是静态指标，属于动态指标，即每年度都必须达标。

注意4：在高企认定时需要将特殊性、偶然性、非常规的收入尽可能避开认定前的“近一年”——即高企
申报的前一年，尤其是大额的投资收益（分红）、接受捐赠收入、大额补贴收入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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